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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无重大交易风险。 

2、本次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公司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未发生同类型

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获 2016 年 0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了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1,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深圳地区各学校征订销售发行工作，缩短货款回收周期，

公司于 2016 年 01 月 12 日在深圳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

就深圳小学英语课文及活动手册配套软件在深圳地区的销售工作进行合作发行。 

由于公司股东、董事黄晓峰先生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股东，持有

该公司 32.5% 股份，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合计不超过 1,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或其

他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黄

晓峰、黄元忠、陈克让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并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西岭下村北区 13 号 2 楼 

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西岭下村北区 13 号 2 楼  

法人代表人：罗金火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6103199495 

主营业务：书报刊批发、零售。（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实际控制人：罗金火 

  

（二）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董事黄晓峰先生为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

司 32.5%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深圳地区各学校征订销售发行工作，缩短货款回收周期，

公司于 2016 年 01 月 12 日在深圳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

就深圳小学英语课文及活动手册配套软件在深圳地区的销售工作进行合作发行。 

2016 年一季度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销售收入 5,333,123.46 元，经双

方对帐确认品种、数量、金额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于开学后三个月内进行对

账结算付款。协议期限一年，自 2016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如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要求收回结算权，本项目结算单位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产品的销售价格是依据 2015 年 10 月 12 日由深圳市教育

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联合下发的《关

于做好 2015 年秋季—2016 年春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相关工作的通知》

<深教（2015）444 号>文件要求确定，且在 2016 年之前相关产品均由公司通过广

东省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发行结算。本次关联交易所确定的价格与广东省教育书店

有限公司相同，价格公允合理。 

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地协商

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 

 

（三）该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缩短公司产品的供货周期，节省公司的物流成本，保证

公司产品交付的及时、准确同时缩短公司货款的回收周期。 

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

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在发出会议通知前就上述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

并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沟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关于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

议时，已经过我们事前认可；公司与关联方将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

正、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深圳市育才教育书店有限公司经销协议，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

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合理地协商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

响。股东、董事黄晓峰持有交易对方部分股份，出资来源为个人自有资金，交易

都是经营性关联交易，购销双方签署的协议是依据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财政委

员会、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5 年秋

季—2016 年春季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免费课本相关工作的通知》<深教（2015）444

号>文件要求确定。因此，交易是公允的，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该关联

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